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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用枪裁量权规制的法理与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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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警察用枪引发关注的主要案型来看，警察用枪裁量权的必然性诞生于相关立法的原则性与警务

实践的复杂性之间的冲突。警察用枪的裁量权行使，应当既能够保障警察执法的安全性，又能够体现警察用枪的

审慎性; 必须遵守合法性原则、比例原则和自我约束原则。警察用枪的立法，应由管理型、约束性立法向引导性、规
范性立法转变。为了规范警察用枪裁量权行使，在程序设定上，警察用枪裁量权的前置程序可包括持有和领用枪

支程序、现场表明身份程序、现场警告程序等; 事后规范程序既是为了审查警察用枪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加强内部

监督程序督促警察审慎用枪，对违规用枪行为依法惩戒。此外，还应当建立合理的信息公开制度，增进公众对警察

用枪专业行为的理解与信任，提升警察用枪行为的正当性，提升警察执法的总体公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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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y analyzing the typical public events of the police use of firearms during recent years，the discretion of the
police use of firearms is derive from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principle of relevant legislation and the complexity of police
practice． The exercise of the discretion of the police should not only guarantee the security of police law enforcement，but
also reflect the prudence of the police use of firearms． The police must abide by the principle of legality，proportion and self
－ restraint． We need to change the legislation of police use of firearms from management and binding legislation to guiding
and normative legislation． In order to standardize the discretion of the police use of firearms，we can set the pre － procedure
of the police＇s discretion，including the procedures of possession，receive of firearms，identification on site and warning on
site; the post － regulation procedure can review the legality and reasonableness of the police use of firearms，strengthen the
internal supervision procedure to urge the police more prudent，and to punish the violators according to the law． then put
the discretion on site of the police use of firearms under the sun，and eliminate the public suspicion and build the public
credibility of the police use of firea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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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4 年 3 月 1 日的昆明火车站暴恐事件中，

因参与现场处置的警察仅配备有限的枪支，在面对暴

徒挥舞长刀对群众进行疯狂砍杀时，以致无法有效应

对①。为防范此类可能的突发严重暴力事件，我国的

一些重要城市在人流密集地区开启了警察日常持枪

巡逻模式。面对紧迫的公共安全危机，我国警察使用

枪支的民意支持度曾一度走高，警察用枪的严格限制

随之得到一定程度的松绑。但是，在我国的一些地方

发生的因警察违法用枪而致人伤亡的事件，又导致民

众对警察用枪的正当性提出质疑。警察在何种情形

下方能用枪，其界限和标准在现实执法中较难以掌握

和把控。“程序不是次要的事情。随着政府权力持

续、不断地急剧增长，只有依靠程序公正，权力才可能

变得让人容忍。”〔1〕93 本文拟从行政程序及其法理角

度对警察用枪裁量权进行探讨，构建对警察用枪裁量

权的程序规制，以此规范警察执法用枪，消除公众质

疑，提高警察执法的社会公信力。

一、我国警察用枪的案型分析

( 一) 警察用枪的典型案型

截止 2017 年 9 月 23 日，使用百度随机搜索“警

察用枪”词汇，得出 的 搜 索 条 目 约 245 万 条; 使 用

Google 搜索同样词条得出的结果是约 701 万条。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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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该起暴恐事件中，由于缺乏有力的制暴武器，12 分钟的暴
力杀戮导致无辜群众 29 死 143 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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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条的热度不难看出，警察使用枪支已成为公众热议

的话题，凡是将警察与枪联系起来的事件都可能成为

公众关注的热点事件。我国警察用枪的案型，大致可

以归纳为以下几种:

第一类是警察出于个人违法目的或动机，私自使

用枪支导致的杀人或伤害事件。比如深圳和福州警

察设局枪杀他人案①，2004 年、2009 年分别发生在云

南和广西的 4 起警察枪杀无辜群众的案件，其中 3 起

均为警察酒后滋事开枪致人死亡的案件②。
第二类是警察在日常工作中违规或不当使用枪

支导致无辜人员伤亡的案件。比如 2002 年甘肃警察

抓捕嫌犯中误伤同行被判过失致人死亡案，2013 年、
2014 年在深圳和云南等地也先后发生过警察现场用

枪导致群众受伤或死亡的事件③。
第三类是警察合法使用枪支引发的舆论热议。

其中最典型的为 2015 年发生在安庆火车站的袭警枪

击案; 此外，云南昭通、辽宁盘锦等地也发生过类似事

件，只因当时关注度不高、波及面不广，没有被公众聚

焦关注。
综合上述三类主要的警察用枪案型不难发现，警

察执法中使用枪支的案件，极易成为全国性或地区性

媒体关注的焦点。这一方面是因为枪支在我国属于

管控对象，能够合法使用枪支的仅限于军警，涉及警

察用枪的案件多发生人身伤亡，枪支使用是否合法合

规自然会引发民众的高度关注; 另一方面，社会维稳

任务日趋繁重，加上有些执法部门的公信力日益受

挫，除民众亲眼目睹的警察用枪外，对于某些执法中

的用枪，非现场的群众可能基于偏见或误信，也往往

会质疑警察用枪的合法性和合理性，甚至公众舆论对

警察用枪的评价可能偏向负面。更何况，“互联网的

及时性、匿名性和扩散性使得越来越多的民众选择网

络对自己所关心的和自身利益关系密切的社会公共

事务进行情绪、意见和态度的多重表达”。〔2〕398

( 二) 警察用枪案型的分析

对于第一类案型，有关警察基于个人目的使用枪

支的事件，实质上与警察用枪的职务行为规范关联性

不大。任何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警匪勾连或者

警察情绪失控等情况，但只要相关制度规范设定到

位，警察合法掌控枪支，不存在违规领用、保管枪支等

阻却事由，这种责任应归于个人。但是，在我国的行

政实践中，行政机关以及公民形成了一种共同的惯性

思维，那就是只要警察个人出了问题，其所在“单位”
就无法脱离干系，受伤害的公民或家属往往首先会向

违法个人的所属单位索赔，而行政机关也常常为避免

事态升级、尽速消除负面影响，无可奈何地以非常规

手段替个人承担所谓的赔偿责任。实际上，个人违法

成本应由其个人承担，所属行政机关越俎代庖往往会

让民众主观推定是因为行政机关存在管理上的疏忽

而导致了此类事件的发生，这不仅混淆了行政机关的

职权行为和个人行为的界限，也不利于刑事案件的后

续处理。“政府不可能对于国家的所有领域进行干

涉，他们的能力终归是有限的，尽管他们有机会做得

很好，但 不 意 味 着 只 有 政 府 才 有 能 力 解 决 所 有 问

题。”〔3〕269

对于第二类案型，违规或不当使用枪支导致的事

件中，警察持有、使用枪支具有合法前提，系因警察个

人素质、现场处置能力等导致的意外事件。从根源上

来说，“一项行政行为的水准最终取决于公共官员的

素质和传统”。〔4〕36从行政行为的性质本身判断，这类

持有合法但使用违规或违法的行为属于职务行为。
按照通说，行政职务行为是国家工作人员在其职权范

围内依法行使管理职权，其管理活动产生行政法上法

律效力的行为，合法的职务行为具备法律上的强制

力、确定力和拘束力。其效力不仅及于行政相对人，

对作出行使该职务行为的公务人员及其机关同样具

有拘束力。职权的大小不仅直接决定了行为的行动

范畴，也意味着国家承担风险责任的范围。警察用枪

的合法性及其现场自由裁量权运用的正当性，事关警

察用枪行为的合法性。裁量权过大容易被滥用、不受

控制，而裁量权过小则会导致警察畏惧用枪，无法实

现警察配枪制度的既定效果。因此，用枪前置程序上

警察享有的合法裁量权是否张弛有度，将会直接影响

警察使用枪支的合法性、正当性及枪支使用的社会效

果。
对于第三类案型，警察用枪是否合法合规，最受

社会关注。警察用枪如涉违法，稍有不慎即可能引发

社会强烈的反响，质疑警察用枪的合法性，从而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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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2001 年，福州市公安局副局长王某以打黑为名持枪枪杀其友
的商业竞争对手陈某及陈某朋友卞某。2012 年，深圳市某派出所警
察李某让人伪装成班某抢劫案的受害人，尔后开枪将与其有纠纷的班
某射杀。

2004 年，云南某派出所警察陆熊酒后驾驶摩托车与村民因交
通事故发生争执，陆某连开 4 枪致两村民死亡。2009 年，云南省某公
安局警察吉某醉酒驾车与他人发生纠纷，吉某用枪射杀了对方。2011
年，广西某派出所所长谭宁因醉酒而突然拔出其所佩带的手枪开枪乱
射，致现场一死一伤。2013 年，酒醉的广西民警胡某进入被害人蔡
某、吴某( 孕妇) 夫妇的“老牌螺蛳粉”店要求出售奶茶被告知没有后，

胡某持枪射杀二人致一死一伤。
2002 年，甘肃省警察张某在办案过程中开枪射击嫌疑人所驾

车辆轮胎时，误击其同行并致死。2012 年，深圳警方办案过程中鸣枪
示警无效后开枪自卫，致附近一名候客出租车司机被误伤死亡。2014
年，云南省某公安局民警将酒后滋事的陈某欲带上警车时双方发生撕
扯，导致民警枪支走火并击中陈某并致其死亡。



警察执法的公信力。究其原因，固然有某些媒体的炒

作，但更多的是由于我国警察用枪规范在程序设计上

不公开、不透明，特别是警察用枪临场裁量权的事前

公示、事后公开接受监督的程序设置不够严谨，导致

民众产生对案件本身的质疑，进而引发民众对整个行

政执法公信力的认同度降低。
从以上案件类型可以看出，警察用枪问题，既涉

及到枪支使用规范的严格设定，又涉及到警察自由裁

量的必要性及合理性; 既涉及到枪支使用的实质标准

和界限，又涉及到枪支使用程序的合法与正当; 既涉

及到公共权力行使与社会秩序维护，又涉及到公民个

体权利、自由和生命安全的保障; 既涉及到警察这一

公共权力运用的专业准则，又涉及到普通大众对警察

用枪的认知、可接受度以及网络媒体的舆论引导等多

重因素。

二、警察用枪裁量权之必要性、原则及制度不足

( 一) 警察用枪裁量权中的法理

《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第 9 条规定，

人民警察“判明”现场属于 15 种暴力犯罪行为紧急

情形之一，经警告无效的，可以决定现场使用武器，其

中所指的“武器”，就是指“枪支、弹药等致命性警用

武器”。该条规定的 15 种紧急情形中有 5 类属于危

害公共安全的情形( 如防火、劫持航空器等) ，其他 10
类为严重破坏社会秩序或者危及包括警察等在内的

他人人身安全的情形( 如抢劫、暴力袭警等) 。该条

还规定:“人民警察依照前款规定使用武器，来不及

警告或者警告后可能导致更为严重危害后果的，可以

直接使用武器。”可以看出，《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

器条例》的规定中，非常关键的一个词就是“判明”，

“判明”实际上为警察使用武器( 枪支) 设定了一个前

置的裁量权力( 义务) 。从法条规定来看，警察用枪

需要判明的核心事项主要包括: 1． 是否为“紧急”，是

否完全符合法律规定的 15 种情形之一; 危险达到什

么样等级的暴力犯罪行为，就可判定为“紧急”? 对

法律规定的暴力犯罪行为，在实践中是否需要分级对

待? 2． “可以使用武器”应当作何理解? “可以使

用”就是指不做任何严重程度区分而采用任何方式

( 如现场击毙) 地使用武器吗? 可见，在实践情形下，

“判明”这一概念，实际上就被转化成了警察自由裁

量的范畴。“裁量是行政法的基本概念，是行政实践

的核心管理手段。为了尽可能以正确的合乎目的方

式灵活地适应个案的具体情况以及政府和行政机关

的政治决策，立法机关或多或少地放弃对行政机关的

约束，有时只规定特定的行为方式 ( 如批准、驳回或

者干预等) 。也就是说，法律只明确规定事实要件，

将事实要件成就时的法律后果———以在明确或者不

确定的法律概念中作出选择性规定甚至不作规定的

方式———留给行政机关裁量。”〔5〕360 警察用枪是可能

伤害他人身体甚至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是否应赋

予警察用枪过程中一定的裁量权①? 这种行政裁量

权的程度如何? 从程序上如何监管此类裁量权? 这

些问题首先应予以探讨和研究。
其一，警察用枪裁量权的必然性诞生于相关立法

的原则性与警务实践的复杂性之间的冲突。由于行

政法上的自由裁量是行政机关根据法律的事先赋权，

以相关立法目的为基础并根据公正合理的法律价值，

通过自行判断现场行为条件、决定行为方式。依据这

种自由裁量而做出的结果，可以是选择行为或者不行

为，亦可以从既有的多种行为方式中择一而行，甚至

是可以依据职权自行决定行为方式。从现行涉及警

察枪支使用的法律、法规条款来看，法律对于警察用

枪的条件限定几乎都是原则性的规定，仅有的精细化

条款也属枪支使用的技术性条款②。这一立法特点，

将能否用枪的具体判定标准，交给了警察，由警察根

据现场情况自行判断。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行政裁

量权在行政领域的存在是必须和必备的，警察行使执

法权亦是如此。受限于知识局限性和理性认知能力，

立法者不可能全部预见到案件发生的千差万别情形。
更何况，纷繁复杂的警察执法中出现的社会场景是无

法通过预测、模拟让立法者预知的，因而立法者一般

只能综合常见生活法则和行动准则为警察用枪限定

大致范围和大致准则，而具体执行者运用哪一条来衡

量变化莫测的行政情景，则只有现场执法的警察本人

才能有深切体会。“无论何时，如果立法者试图用不

给行政人员留下特殊情况的自由裁量权的一般标准，

去清晰地、预先地规范某些行为领域，都会遇到两种

不利条件: 其一是对事实的相对无知，其二是对目的

的相对模糊。”〔6〕可见，由于行政执法面对情形的纷

繁复杂，因而寄希望于单纯凭借立法约束或者事先设

定制度完全控制警察行政行为的想法，恐怕只能是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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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笔者在本文使用的裁量权概念，与国内大部分学者使用的行
政自由裁量权内涵相同，但英文 discretion 的直译为慎重、辨别力、考
虑、处理权，这个概念本身是没有包含自由外延的，笔者同意杨建顺教
授建议将大多数行政自由裁量权准确语义界定为行政裁量的观点。
详见杨建顺:《行政裁量的运作及其监督》，《法学研究》2004 年第 1
期。

如《公安机关人民警察佩带使用枪支规范》第 13 条第 2 款规
定:“出枪警示时，应当子弹上膛，打开保险，抠压枪支扳机的手指置于
扳机护圈外，与犯罪行为人保持一定距离，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枪支
走火或者被抢。”



想状态。对警察个人而言，服从既定明确规则的机械

执法是成本最小、个人风险最小的状态，但警察执法

场景先天的不确定性直接赋予了警察个体临场处置

的裁量权。立法规则的严苛与实践追求弹性之间似

乎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 一方面警察执法的时效性与

复杂性天然需要立法赋予用枪的弹性空间; 而另一方

面，一线的执法警察常常希望依赖既有规则，期待着

更为具体的行为模式指引或者明确化的自由裁量空

间。实际上，行政裁量权并非大众眼中依法行政的对

立面，现代行政裁量权也并不是天马行空的任意发

挥，而是同样在法治框架内受制于法律规范的箱型权

力，“因为自由裁量权是一种明辨真与假、对与错的

艺术和判断力，而不以他们的个人意愿和私人感情为

转移”。〔7〕43警察用枪裁量权的存在既是弹性立法的

需要，更是一线警察执法复杂性做出的必然制度选

择。
其二，警察用枪的裁量权行使，应当既能够保障

警察执法的安全性，又能够体现警察用枪的审慎性。
警察用枪权利，属于警察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根源

上来讲，法律设定警察用枪权力，是为了更好地保障

国家安全、维护公共秩序与社会安宁、捍卫公民权

利，〔8〕〔9〕用枪不当虽然可能容易反过来侵蚀公民权

利，但同时，设定警察用枪权又是法律不得不接受的

一种“必要的恶”。由于枪支本身具有的高度危险

性，使用不当容易成为“双刃剑”，因而普通公众对于

警察用枪，内心有着本能的恐惧，尤其是在有着禁枪

制度的文化背景下。鉴此，制度设定既应当能够规范

警察用枪行为，保障警察用枪完全合法，又应当能够

保障警察安全，保障警察能够高效处置突发紧迫犯罪

或者犯罪威胁，还应当能够引导警察合理审慎正当使

用枪支，实现安全性、合法性、高效性和审慎性的统

一。
其三，警察用枪裁量权的行使应当合理兼顾专业

判断与常识判断、依法行使公权力与大众的可接受

性。警察用枪的合法性基础是枪支使用的法律规定，

能否用枪、何时用枪、如何用枪等，当然地依赖于警察

的专业判断和出警现场的裁量。但同时，警察用枪又

不仅仅是一个“专业判断”的问题，还必须适度兼顾

公众的常识判断问题。总体来讲，由于缺乏对于执法

危险性身临其境的感受，缺乏打击犯罪嫌疑人紧迫性

的直观认知，因而中国的民众对于警察用枪，总体上

是秉持谦抑心态的。由于每个警察个体的心理素质、
工作经验等不尽相同，因此难免会出现警察现场判断

与法律规定、公众判断不完全吻合，这常常是警察用

枪遭受非议的节点和原因所在。比如对于前述的黑

龙江庆安火车站事件以及云南昭通、辽宁盘锦等地的

警察用枪引发的争议，警察现场判断与公众判断相左

即是起因之一。同时需要警惕的是，网络背景下，警

察用枪被网络污名化、警察舆情应对的被动与迟钝

等，加剧了网络对于警察用枪合法性的解构; 可见，在

一定意义上，警察用枪同时必然又是一个“政治社会

学问题”，在保障警察权力正常行使的同时，也必然

需要考量社会公众的判断力及对于警察用枪等公权

力行使的满意、信任、支持与否的问题，以增强警察制

度的整体合法性。〔10〕〔11〕

( 二) 警察用枪裁量权的法律规制

行政裁量权并非无限度，立法赋予行政主体裁量

权的同时，也限定了权力行使的范围、程度等，特别是

警察用枪这种事关公民生命安全的执法行为。“在

公法中没有不受约束的自由裁量权，‘自由裁量’系

指任何事情应在当局自由裁量权范围内去行使，而不

是按照个人观点行事，应按照法律行事，而不是随心

所欲。它应该是法定的和固定的，而不是独断的、模
糊的、幻想的。它必须在所限制的范围内行使。”〔1〕65

行政裁量必须基于公益并具有法定形式，非法授权和

越权的行政裁量权显然无效。从带有共性的行政法

原理来看，警察用枪的现场裁量权设置同样应遵循下

述基本行为准则:

警察用枪裁量权应恪守合法性原则。行政法上

的合法性原则既包括行政职权的合法性，也包括行政

行为严格遵守法律规范，还包括行政行为要接受监

督、违法要承担责任等内容。〔12〕警察用枪必须以相关

的法律规范作为基本的行动准则，即无论何种情形下

拥有和使用枪支的警察必须出自法定的授权、形式和

程序，形势危急和裁量权发挥不应以违法为对价。即

便是用枪裁量权的行使也要符合立法本意，不得为个

人利益或者某些群体利益而曲解立法目的。比如，我

国《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第 1 条规定:“为

了保障人民警察依法履行职责，正确使用警械和武

器，及时有效地制止违法犯罪行为，维护公共安全和

社会秩序，保护公民的人身安全和合法财产，保护公

共财产……”警察使用枪支的出发点是制止违法犯

罪行为、维护公共安全和社会秩序，实践中出现的诸

如滥用警力甚至佩戴枪支强制征地拆迁等情形，显然

违背了相关立法目的。很显然，在背离警察用枪基本

立法目的情形下，以所谓的用枪裁量权作为使用枪支

的法律根据和理由，是难以成立的，更遑论那些利用

警察身份，实施违法犯罪行为符合裁量权合法性的观

点。
警察用枪裁量权应符合比例原则。行政法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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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原则、适度和必要性原则是合理性原则的重要体

现。1. 比例原则要求行政机关执法时采用的形式适

当，“浅尝辄止”“点到为止”，即执法方式实现执法目

的即可，在执法成本的核算上要兼顾整体利益和执法

的现实利益均衡。当然，这里的成本不局限于行政执

法的成本，因为作为执法对象的人的损失，亦是成本，

比如警察开枪导致的相对人伤亡就是昂贵的执法成

本。2. 比例原则还意味着用枪行为要适度。适度原

则通过手段行为追求行政目的实现或至少有助于行

政目的的达成，它体现了行政手段与行政目的之间的

客观联系，要求实现目的的手段必须适合于达成行政

的目的。3. 比例原则也要求用枪必须以“必要性”为

前提。必要性原则要求在可以实现同样行政目的的

多种方法与手段中，尽量选择对相对人权益损害最

小的方法与手段。如，我国香港地区法律规定，防暴

警察面对暴力时，需要依据不同情形分别采取展示警

告旗、发射催泪弹、橡皮子弹等方式，最后在遇到高度

暴力并可能威胁警员生命时，警察才装填杀伤弹药采

取杀伤方式自卫。〔13〕很显然，警察如果仅仅使用催泪

瓦斯、高压水枪即可达到维护公共秩序的目的，则对

于非法集会现场使用枪支射击控制局面，就是不适当

的。行政执法的领域、职权、目标往往是固定的，但是

实现行政执法目标的途径却不尽相同，手段的好坏、
合理与否往往直接关系到实际的执法效果。如果使

用枪支之外的警械就能够控制现场局势，保障自身和

公众安全，就没有必要现场使用枪支，即使警察获准

现场有使用枪支的裁量权。如前述的云南昭通村民

方某被击毙案之所以引起民众质疑，焦点就在于警察

是否有开枪的必要性; 质疑者提出，除了击毙，警察有

无其他方法制止方某驾车冲撞他人等。警察即使必

须使用枪支处置现场时，除了采用击毙违法者的方

法，能否采用击伤的方法而同样达到制止违法行为的

目的，依然涉及警察用枪裁量权的合理性问题。警察

用枪执法应遵循比例原则，须避免造成违法者不应有

的损失。4. 不使用致命射击方式对待手无寸铁、非

暴力的犯罪嫌疑人。在美国法律实践中，对于警察何

时使用枪支这一问题，许多州曾提出过这样一项原

则———“重犯逃逸原则( The fleeing felon doctrine) ”。
依据该原则，一个正在作案或者有充分证据表明犯重

罪的嫌犯即“亡命之徒”时，他们即丧失法律权利，警

察对该类人使用武力并对其造成伤害甚至剥夺其生

命权是受到法律保护的。但后来在 Mattis v． Schnarr
一案①中，美国第八巡回上诉法庭首次宣布这一原则

违宪。Mattis 法院认为，国家试图将罪犯绳之以法以

及为保护公民的权利这一理由不足以说服使用致命

武力对付手无寸铁的、非暴力的重罪嫌疑人是合法

的，因为这违背了《宪法第四修正案》对于公民人身

权的保护。此后有关第四修正案的判例认识到只有

当没有合理的手段替代致命武力时，枪支使用的理由

才是令人信服的。更为保守的做法在日本，它们认为

射击逃犯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合法的，警察和平民都

应对任何所造成损害大于所避免的伤害的自卫行为

负责并受到惩罚。
警察用枪裁量权应以行政自我约束原则为行动

准则。由合理性原则衍生出的行政自我拘束原则是

行政裁量权行使的必要补充。枪支使用裁量权内含

了对警察用枪的约束和控制这一基本内容，因而用枪

裁量权的行使应遵循一定的确定标准、自我约束标

准。1. 行政自我拘束原则，首先意味着警察要严格

掌握和使用枪支。国际上，警察武力使用手段相应分

为语言引导、语言控制、徒手控制、警械控制、杀伤性

武器使用五个层次。〔14〕这意味着，并非所有情形下的

任何等级的“紧急情形”，警察都可以用射杀方式用

枪。自我约束还意味着警察应当对双方的武力对比

做必要性的判断，包括对相对人的人数、年龄、是否携

带枪支或其他危险物品等作出合理确认。2. 自我约

束意味着警察用枪的标准总体要统一。自我约束类

似于司法中的判例遵守，它总体上要求行政主体作出

行政行为时要追求执法统一，避免同样场景采用不同

种处置方式而导致公众质疑，从而否定行政自由裁量

权的合法性。警察用枪裁量权不能在此时是一个标

准而在彼时是另一个标准，否则，民众会认为警察用

枪任意、随性，不受约束。
需要指出的是，警察用枪裁量权严格遵循上述原

则并非仅仅是为了限制裁量权的发挥，而是要将警察

裁量权装进制度的“笼子里”，因为“权力就像火一

样，在控制范围内，它起到了服务的作用; 但一旦缺乏

限制，就会造成损害”。〔15〕32 同样，怠于行使行政裁量

权，也是不能允许的。因为消极不行使裁量权，与积

极的滥用裁量行为一样，都违背了立法的本意和执法

目的，同样损害了公共利益和相对人利益。实践中，

警察在面临用枪不当的指责之后，很极端地将枪支视

为“烧火棍”“烫手山芋”，能不带则不带，能不用则不

用，这也是一种滥用裁量权的体现，也有违行政主体

法定的行政职权和立法目的。怠于行使用枪裁量权

的情形在实践中较为突出，这是值得予以重视的。
( 三) 警察用枪裁量权行使亟待立法填补法律漏

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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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警察用枪裁量权立法层级的提升。国家应通

过立法明确枪支的持有、保管、使用对象，并细化相应

的法律程序，且立法层级应提高至法律层面。在具体

的法律制定和修改上，一方面，要改变目前法律、法

规、规章限定警察使用枪支的倾向，要在约束的同时

将现场用枪的处置权交给现场执法人员，而不是简单

地束缚其手脚。另一方面，完善相关立法以尽量避免

法律上的缺失和漏洞。
警察用枪行为涉及民众的生命安全，较一般的

“限制人身自由”行为性质显然更为严重，故而规范

警察用枪的法律应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来制定。我国

《立法法》第 8 条第 5 项也规定，“限制人身自由的强

制措施和处罚”必须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法

律。但截至目前，我国有关武器和警械使用的法律依

据仍主要是国务院制定的《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

器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看守所条例》，以及公安部

制定的《公安机关公务用枪管理使用规定》等等。这

些规定要么是行政法规，要么是部委规章，要么是司

法解释，在法律层级上均不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

的法律，且都是在 2000 年《立法法》颁布之前制定

的，这些立法显然与《立法法》有关立法权限的规定

相违背。即使是公安部于 2015 年 1 月制定的《公安

机关人民警察佩带使用枪支规范》也只是部门规章。
法律规范的立法位阶偏低，影响相关法律规范的权威

性、科学性、合理性，也易于造成执法效果不彰。
警察用枪的立法理念，应由管理型、约束性立法

向引导性、规范性立法转变。在我国关于警察使用枪

支的现行法律法规中，限定性条款要远远多于授权性

条款。究其原因，一是因为制定这些法规、规章以及

司法解释的部门多出于管理枪支的需要而立法，甚至

还有专门为警察使用枪支的行政处分责任而制定的

规章，比如公安部 2002 年 11 月发布并实行的《公安

民警违反公务用枪管理使用规定行政处分若干规

定》; 二是当时的立法者并未意识到枪支作为重要的

警用装备在维护社会公共秩序中的重要作用。偏重

限制用枪而不是侧重引导规范用枪的制度设定，背后

其实是立法理念在起作用。与我国侧重限制用枪形

成鲜明对照的是，美国的相关立法侧重于对警察使用

枪支权利的保护，如西弗吉尼亚州法院在判例中解释

道，法律赋予了警察以一种超出自卫的“特殊保护”，

并推定 警 察 自 身 拥 有 把 握 好 用 枪 度 量 的 良 好 信

念。〔16〕169

基于我国长期良好的治安状况，改革开放后我国

警察并未将枪支作为普及性的警务装备，警察中的日

常持枪者一般多为派出所所长、刑侦队长等具备一定

职务或有资历的警察，配备枪支甚至成为一种职务待

遇。而且，除了刑事侦查类的警察外，其他警种很少

有日常配枪。一度更有地方发文明令禁止警察查处

交通违法时使用武器，导致实践中交通警察屡屡成为

持械犯罪嫌疑人或逃犯的侵害对象。显然，更多限制

而不是引导合理使用枪支的思维，使得很多警察在面

对犯罪行为时，常常束手无策。

三、警察用枪裁量权的前置程序保障

如前所述，法律基于维护公共利益的需要赋予警

察用枪的现场裁量权，与此相应，法律应保障警察合

法临场使用枪支，而不是一味地严格限制警察持有、
使用枪支。欲实现这一理性目标，需要从枪支使用的

程序规范设定的源头上，设定合理的制度规范，以保

障警察对枪支的正当、合法、合理使用。
在警察用枪的程序设置上，首先要明确警察用枪

程序涉及的两个概念: 其一，法律上警察用枪并不局

限于开枪射击，实际上，拔枪、展示枪支、鸣枪示警、开
枪射击都是用枪的具体形式; 其二，警察用枪的程序

设置有别于军队用枪的军事行为设置。从行政法的

角度来说，警察用枪的前置程序设置应包括以下几个

方面:

( 一) 持有和领用枪支的程序性要求

多数行政执法单位及行政执法人员，在执法过程

中，无需额外获取法律授权或履行特别法律程序。但

使用枪支执法有别于普通执法，必须履行特别的法律

程序，包括哪些人员能够领用和持有枪支、枪支的保

管和领用程序、何种情况下能够使用枪支等，都必须

设定严格的程序规范。我国《枪支管理法》第 5 条规

定:“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监狱、劳动教养机关

的人民警察，人民法院的司法警察和担负案件侦查任

务的检察人员，海关的缉私人员，在依法履行职责时

确有必要使用枪支的，可以配备公务用枪。”虽然该

条款对适用执法配枪的人员作出了原则规定，但是涉

及的行业、人员种类众多，现有的程序性法尚不能实

现一一对应。而《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
《公安机关公务用枪管理使用规定》也仅规定了佩

戴、使用枪支的人民警察应具备的 5 个条件，并没有

列明可用佩枪、用枪的具体人员。因此，有别于其他

行政机关执法权的群体化，在有关警察用枪的程序法

设定上，应首先明确警察中的哪些警种、哪些人可以

持有枪支、枪支的领用和归还要遵循哪些审批程序

等。此外，持有和领用枪支程序中还应包含枪支使用

的培训和认证制度，甚至可以借鉴国外的手枪指纹智

能认证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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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现场表明身份程序

现场表明执法身份似乎是所有行政执法的必备

环节，按理并不属于特殊的程序要求，但警察用枪的

现场表明身份却有其特殊含义和威慑意义。实践中，

警察如何表明身份，法律并无明文规定，但很显然，在

紧迫情形下，无论是制服着装展示还是出示执法证

件，都可能会存在妨害警察临场处置的有效性。寻求

稳妥的身份展示方式，是警察用枪程序设置中的特点

之一，是现场裁量权的必备环节，也可以与警告程序

等相辅相成，共同彰显警察现场处置的威慑力，从而

减少违法行为人的伤亡程度。
( 三) 现场警告程序

警察开枪前的警告是指警察对违法行为人发出

的要求其停止暴力侵害或停止逃跑的告知和警示。
在警察用枪实践中，警告程序争议最大的是鸣枪示警

的必要性问题。设置现场鸣枪程序的原初意图是为

了增强警察执法的权威性，现场鸣枪在展示强大警力

不可抗拒的同时，可以使违法行为人对国家强制力产

生畏惧，及时放弃抵抗，进而服从执法。此外，鸣枪行

为也是对周围无关人员的一种警示，提醒其迅速离开

执法现场或注意躲避。但是从我国警察执法的实践

来看，现场鸣枪警示也存在诸多不足: 1. 易消耗本来

就有限的配弹量。如前所述，我国警察机关对于警察

使用枪支讳疾忌医，为防止枪支管理出现问题，一般

都由专门的机构对枪支弹药进行统一严格管理和审

批，对一线部门的枪支弹药发放数量是十分有限的。
遇到紧急、复杂情形时，常常不仅无法保证人人有枪，

更无法保障弹药充足，因而对付某些行为极端的违法

者鸣枪示警无异于对牛弹琴，反而可能会使执法工作

愈发被动。2. 存在警察对危险目标产生控制盲区的

问题。当处置民警对案发现场周围的环境不了解，比

如周边存在学校、加油站、液化天然气站、输油输气管

道等，鸣枪的不可控性以及弹头飞行方向的不可预知

性，无疑会增加现场鸣枪后果的不可控。3. 鸣枪方

向是否安全难以判断。在紧急情况下的临场处置过

程中，警察应迅速地作出判断和实施下一步的行动，

但由于受现场地形、建筑物等外在环境因素的影响，

加之紧急状态下认识能力有限性，鸣枪示警时避开无

关人员不伤及无辜是对警察的一种苛求，常常发生的

情形是，警察虽然已尽到充分的注意义务，但也难以

完全避免因鸣枪示警而可能给无关民众造成伤亡和

财产损失①。4. 容易导致警察丧失有效打击犯罪的

最佳时机。如果程序设置上过于苛求鸣枪警告往往

会适得其反，用鸣枪警告来阻止某些违法行为人逃跑

或迫使其投降不但通常行不通，而且有时反而会促使

其气焰更加嚣张，导致警察失去对其抓捕的有利时

机，给现场处理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纵观域外立法，关于是否应设立现场鸣枪示警的

程序亦无统一认识。1. 立法明确授权鸣枪示警模式

的俄罗斯、乌克兰、越南、日本等国，将鸣枪示警视为

警察开枪射击前留给违法行为人的一个自行服法机

会。比如日本《警察枪支使用及处理规范》第 7 条明

确规定了警察鸣枪示警程序，当警察认为鸣枪属于制

止犯罪嫌疑人行为的适当、必要手段时，可向天空等

安全方向开枪; 鸣枪示警时不仅要注意鸣枪的方向和

时机，还应将鸣枪次数保持在最低的必要限度。〔17〕2.
而在英美等国及我国香港地区，立法均未明确警察鸣

枪示警。美国的一些州甚至立法明确禁止鸣枪示警，

如丹佛警察局和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警察局都制定

有类似的禁止性规定②。西弗吉尼亚州对此虽未完

全禁止，但限制鸣枪示警只得在致命武力之使用具有

正当性的前提下采用，并且必须作为最后武力使用;

此外，在人口密集的城市地区鸣枪示警则是绝对禁止

的。〔16〕1743. 比较上述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立法可见，设

置鸣枪示警程序的多为严格管控枪支的国家和地区，

而没有设置鸣枪示警的国家和地区多为枪支使用较

为自由甚至枪支泛滥区域。从我国的历史沿袭、枪支

严控的现状以及枪支在处警中的作用来看，我国在警

察用枪程序中应允许警察采用鸣枪示警，在程序设置

上应包括何种情形下使用、使用中的注意事项和使用

后的救济手段等。4. 比较分析可以得到的启示是，

我国警察用枪的程序设置理念，不应以限制警察用枪

为出发点，为“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的懒政寻求法律

支持，而应通过明晰的前置程序为警察用枪划定法律

框架，在此框架内警察拥有合理的裁量权，以鼓励警

察相对合理灵活运用用枪权打击严重危及社会秩序

的违法、犯罪行为。

四、警察用枪裁量权的事后规范程序

合理的警察用枪前置程序的设置有效地保障了

警察敢于用枪、如何用枪的问题，同时也从制度设计

层面体现了对警察用枪的严格监管。但是，单纯的事

先程序只是解决了怎么做更为适当的问题，具体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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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2000 年 3 月，湖北省洪湖市某派出所民警在处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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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面鸣枪示警，意外致伤一名在五楼观看的男子并致其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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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有没有按照程序执行还需要系列事后程序予以规

范，这其中以警察用枪的事后内部报告制度最为直

接、有效。
( 一) 规范裁量权的规范行使是设立警察用枪事

后报告程序制度的初衷

立法赋予警察现场裁量使用枪支的权力，同样也

须受到监督，包括程序设计上的内部监督和外部监

督。“对一个社会秩序问题的决定也就是一种在人

际关系中用以提高协调性、安全性、秩序性的有效的

社会制度。事实上，一个社会用以解决冲突的方式将

体现它的最终特征。”〔16〕154内部报告制度是监督警察

用枪裁量权的一项重要制度。几乎所有国家(地区)有关警

察用枪的后续手续中都设置了内部报告制度，只是程

序的繁简不同而已。我国香港地区《警察通例》第 29
－ 04 条规定:“如警务人员从枪袋拔出枪械或举枪，

须在安全时将实情向所属的总区指挥及控制中心报

告。”“警务人员须在拔枪或举枪事件发生后尽快向

事件发生地区所属警署的值日官报告。”《警察通例》
第 29 － 05 条明确了警察开枪后的报告制度，通常限

于“警务人员为职责需要或履行其合法职务而开枪”
的事项。但对于报告的形式，《警察通例》则未加以

限定，警察可根据情况自行决定采取书面或口头形

式。《俄罗斯联邦警察法》第 19 条规定: “警察应将

由于使用徒手格斗造成公民健康损害或给公民、组织

造成物质损失以及使用警械、枪支的各种情况，从使

用时起 24 小时内通知直接领导或最近地区执法机

关、警察局领导，并提供相应报告。”
无论是立法本意还是实践操作需要，出发点都基

于警察现场用枪有别于一般的执法行为，故需要事后

严格审查行为的合法性与合理性，通过事先设定的内

部监督程序让警察审慎使用枪支，同时对违规使用枪

支的行为予以惩戒。
( 二) 我国警察用枪事后报告程序制度的立法缺

憾

相较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警察用枪报告制度，我

国现阶段的警察用枪报告制度存在程序理念及操作

上的不少欠缺:

1． 现有立法程序中对于设置事后报告的意义尚

不完全明确，程序繁简设置不当。根据我国公安部

2015 年出台的《公安机关人民警察佩戴使用枪支规

范》第 18 条规定: “人民警察使用枪支后，应当立即

向所属配枪部门主要负责人口头报告，并在完成任务

后二十四小时内，向所属配枪部门提交书面报告。报

告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 1 ) 使用枪支的地点、时间;

( 2) 使用枪支时的现场情况; ( 3) 使用枪支时采取的

警告措施; ( 4) 使用枪支理由及造成的伤亡情况; ( 5)

弹药消耗情况; ( 6) 使用枪支后所做的处置工作。人

民警察在所属公安机关管辖区域外使用枪支的，应当

同时向事发地县级公安机关 110 报警台口头报告。”
从我国警察处警的实际来看，现场开枪射击的情况非

常少见，多数情况下可能以持枪戒备为主，如果所有

的持枪行为都要形成书面报告，可能会影响到警察使

用枪支的积极性，造成为省事而弃之不用的情况，或

者因瞒报过多而背离报告制度的设置初衷。我国香

港地区在 1993 年之前对于枪支使用报告也不区分拔

枪、举枪和开枪，一律要求经过报告与调查程序，1993
年之后相应作了修改，拔枪、举枪仅需要向值日官或

指挥中心报告即可。
从各国立法的本意来看，设置用枪的事后报告程

序并非是为了便于警察部门掌握每个警察用枪的实

际情况，而是为了让警察知晓程序上存在严格的内部

监督，从而能促使警察谨慎、合法地使用枪支。如果

安全保障措施和具体程序作为枪支训练的一部分被

考虑到，则有助于警察个人在枪支使用过程中自觉做

到合法规范。遗憾的是，现阶段我国的相关立法理念

上，便利管理主义占据上风，这不仅曲解了立法本意，

且未考虑实际的可操作性。香港的某高位级警官曾

调查表明，日常执勤中有过拔枪经历的警察占总人数

的 38%，但其中仅有 10% 左右的人按要求上报，约

30%的人并没有上报，他们担心无法完全理解并遵守

内部规则而受到惩罚，害怕得不到上级的支持( 因为

不信任上级) 而被孤立。对警察而言，枪支的日常保

管、领用手续本身就很繁杂，如果再加上领用枪支后

只要有持枪戒备、出枪警示行为就得履行层层报告手

续，恐怕警察在内心就已经排斥使用枪支了，除非迫

不得已用枪就直接是开枪了，因为后续程序反正都一

样。这种自上而下单纯侧重于管理的立法理念显然

抑制了警察用枪的积极性，也无法发挥枪支在警察执

法过程中应有的威慑作用。
2． 接收枪支使用报告的职能部门、人员的权责

不明。依照《公安机关人民警察佩戴使用枪支规范》
的规定，警察用枪后应立即向所属配枪部门主要负责

人口头报告，并在完成任务后 24 小时内，向所属配枪

部门提交书面报告。警察所属配枪部门接到使用枪

支的口头报告后，应当及时上报所属公安机关。所属

公安机关应当视情指派警务督察部门进行调查; 对鸣

枪警告、开枪射击的，应当及时进行调查验证并形成

卷宗。这其中，配枪部门、主要负责人的含义不明确，

比如行政法意义上的派出所属于派出机构，但实践中

绝大多数持枪执法行为发生在派出所民警之中，派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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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民警用枪后不可能越级向分局负责人报告，其直接

领导是派出所所长。而主要负责人是某个部门的分

管领导还是部门行政首长也不明确，比如公安局局长

和分管副局长都可能是主要负责人，实践中分管副局

长可能对违法情况、执法背景以及使用枪支的人员情

况更了解一些。此外，接到报告之后的相关领导在程

序上发挥什么作用，有什么权利义务，现有规定也是

缺失的。而域外国家对此都有明确规定，如美国西弗

吉尼亚州多数城市的警察部门拥有对因公使用枪支

的制度化的书面报告的要求和程序。通常一份书面

报告要求在时间和情况允许的前提下尽快作出。某

一上尉或中尉需要进行调查并向首席官员或管理者

提交书面报告。实践中很多部门采取口头报告的形

式，由警官向警长或县治安官作出。一份书面报告为

随后事件提交诉讼提供了完整的事实分析。通过由

某一上级人员立即进行调查，纪律处分或真相证实可

以在事件发生后数小时内进行。此外，这些报告的定

期研究也将可能揭示警方在日常训练中应该被警示

的地方。〔16〕177 － 178

3． 报告之后的调查处理程序侧重于对违法或违

规用枪行为的处罚，忽视了对警察合法、合规使用枪

支的肯定和鼓励，依然体现了涉及警察用枪立法上重

管理、轻引导的传统理念。( 1) 根据 2015 年的《公安

机关人民警察佩戴使用枪支规范》的规定: “各级公

安机关应当建立由警务督察部门牵头，纪委监察、法
制部门参加的调查处理机制，负责会同有关警种对人

民警察使用枪支案事件进行调查处理。”国务院制定

的《公安机关督察条例》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

民政府公安机关督察机构，负责对本级公安机关所属

单位和下级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依法履行职责、行
使职权和遵守纪律的情况进行监督，对上一级公安机

关督察机构和本级公安机关行政首长负责。县级以

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的督察机构为执法勤

务机构，由专职人员组成，实行队建制。”督察部门作

为公安机关内部的自我监督部门，调查警察用枪的情

况属于其日常监督工作的一部分，既是各国各地区的

惯例，也是该部门作为内部监督部门的职责所在。但

是纪委监察、法制部门参与调查，给人的先入为主印

象就是对警察用枪展开调查意味着可能存在违纪违

法行为。因为纪检监察部门的职责是:“监督检查公

安机关和公安民警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

国家法律法规以及国务院决议、命令的情况……受理

对公安机关和公安民警违反党纪、政纪问题的控告、
检举，按照管理权限查处和督办公安机关和公安民警

违反党纪、政纪的案件，受理公安系统党员、民警不服

处分的申诉。”①可见，对于警察用枪调查启动的“有

错推定”无疑会阻碍警察用枪的积极性，正常情况下

警察在心理上是排斥因正常履职被纪委参加的联合

调查组展开调查的，无论最终的调查结果如何。( 2 )

与前述严苛的调查相比，立法对于使用枪支有效制止

违法行为的奖励规定则仅有抽象的原则性规定，即

“人民警察依法使用枪支有效制止严重暴力犯罪行

为的，应当给予表扬或者依照有关规定予以表彰奖

励”②。该规定过于原则且缺乏可操作性，实践中也

鲜有因使用枪支有效制止严重暴力行为犯罪而受到

奖励的案件③。
因此，在完善警察用枪的相关法律时，除了应进

一步明确事后报告的具体承办责任主体，还应将接受

报告的主体严格限定在警务督察部门，摒弃过去的

“有错推定”的陈旧理念。此外，设置保障警察用枪

的调事后查程序制度并非为了增加警察用枪的顾虑，

恰恰是为了通过明确的、预设的后续调查程序，让警

察知晓其行为置于行政首长和警务督察部门的日常

监督下，也可打消其不敢使用枪支、担心事后无法

“讨还清白”的顾虑，后续调查的目的是“清者自清，

浊者自浊”。必须坚持对枪支事件的持续调查工作，

从而使得对警察的培训体制和策略得以不断更新，因

而，调查的目的也在于为日后警察用枪提供新的策略

与更恰当的方式。〔18〕457

五、信息公开与危机公关提升警察用枪裁量权的

执法环境

( 一) 信息公开与危机公关对警察用枪裁量权的

积极意义

行政机关信息公开是行政的基本要求，行政信息

的及时公开能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促进依法行

政，充分发挥政府信息对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和经济

社会活动的服务作用。国务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 8 条规定: “行政机关公

开政府信息，不得危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

和社会稳定。”警察的具体枪支配备情况事关公共安

全，依法可以不公开。但是，对于警察使用枪支的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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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7 月出台的《公安机关人民警察佩带使用枪支规范》
第 26 条。

网络搜索警察用枪受奖励的新闻，仅有 2014 年 5 月广州火
车站民警开枪击中持刀砍人男子受表彰和云南楚雄警察开枪击中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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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个案，如果认为该案需要向社会大众澄清、消除民

众误解，当然是可以公开相关信息的。该条例第 9 条

第( 2) 项明确规定行政机关对于“需要社会公众广泛

知晓或者参与的”政府信息应当主动公开。
实践中，许多警察临场处置用枪并无违法、违规

行为，却引发坊间热议甚至公众质疑，主因在于警察

用枪信息的不透明以及用枪后的危机处理意识不到

位。信息不透明容易导致的问题是，听任受众按照自

己的心理偏好接受信息，因为“受众接受信息都有自

己的选择，接受信息过程同时也是受者一系列心理反

应的过程”。“受者接受信息要经过 3 个选择性心理

才完成接受的整个过程: 选择性注意、选择性理解、选
择性记忆。”〔19〕139 － 140 可见，信息不透明，容易引发巨

大社会危机，而正确的危机公关，有助于起到安抚民

心、稳定社会情绪、缓解社会紧张状态的作用。为了

改变信息缺失、不透明等状态，就需要“第一时间把

真实、准确的信息全面地让媒体知道，并借助媒体力

量披露事件真相和细节”。〔20〕302，313信息公开有助于让

整个用枪事件公之于众，让警察用枪的程序接受社会

的广泛监督和检验，不仅能督促警察提高用枪的审慎

程度，而且也可减少警察与普通民众的对立，为今后

的警察用枪执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国际上，大多数国家为了避免警察用枪可能造成

民众误会，基本上都会选择主动说明、公开的工作模

式。比如美国警方一向与媒体保持着良好的互动关

系，他们要求警察在保密和遵守工作规程的情况下尽

量与媒体合作，第一时间还原事实真相，让公众在充

分了解事实的基础上理解和支持警察的用枪执法行

为，消除民众的误会和抵触。有些地方警察局还专设

服务于大众媒体的机构及新闻发言人，方便媒体第一

时间进行报道，并以法律的形式划定了公布及禁止公

布的基本原则。美国甚至有学者提出成立一个监督

警察武力使用情况的第三方机构。
( 二) 我国警察用枪信息公开及公共舆情应对的

缺陷

1． 有关警察用枪的宣传、报道往往比较单一，多

以说服性传播、弘扬主旋律为报道方向。当包括警察

用枪在内的敏感事件发生后，警察部门或地方政府展

现给大众的往往多是结论性的报告，内容大多体现为

正面的、格式化的说辞。当民众质疑这种正面宣传报

道时，警方或政府又缺乏有力的针对性举措，而只能

一次又一次地将结论演绎为各种版本，这种缺乏实证

性的信息公布显然不足以服众，直接影响到警察执法

的公信力。更有甚者，面对公众富有想象力的推论及

各种猜疑，舆情的流弊往往超乎寻常，警方或政府公

关的方式多数仍然是拒绝回应而任其发展，有效的沟

通和回应成为警察执法中的奢谈。比如前文提及的

辽宁盘锦事件中，警方与地方政府除了公布简单的案

情通报和调查总结外，再无更多积极措施应对舆论和

公众的质疑。
2． 警察部门应对警察用枪突发事件的处理缺乏

专业性，比较推崇使用行政手段控制舆情发酵。实践

中，警察机关的对外宣传部门负责处理包括涉枪事件

在内的公众信任危机，但宣传部门的人员大多数并不

具备新闻专业素养，再加上缺乏与一线人员的有效沟

通，工作方式上偏重于单向宣传，忽视与民众特别是

公众媒体的双向交流与沟通。现阶段特别是网络作

为媒介的现代信息传播途径无孔不入，一旦缺乏主流

媒体的正面发声，就只能任由小道消息在公众中流

传。前文所述的引发公众热议的辽宁盘锦、黑龙江庆

安火车站等事件，就是通过网络爆炒而引发舆论热议

的。此外，实践中某些部门或者单位在面临突发事件

时，第一时间不是采取正确的应对之策，而是想方设

法封锁网络或者关闭某些地方论坛等手段，禁止或限

制民众的网络发声，这种做法无异于饮鸩止渴，不利

于包括涉及警察用枪在内的敏感事件的有效处理。
“在当今中国复合相互依赖的条件下，公民社会与网

络行动呈现相互建构的特征。公民社会引发网络抗

争，同时抗争激活公民社会，并推动它的发展。网络

行动与公民社会的相互建构，呈现共同演进的轨迹，

网络行动与公民社会齐头并进。”〔21〕17

对于警察的宣传过于空泛、形象虚拟化，难以引

起公众对警察使用枪支的理解。除了昆明火车站暴

恐事件，目睹暴徒凶残的民众赞成警察开枪之外，辽

宁盘锦拆迁事件、庆安火车站事件等，民众舆论基本

都是质疑警察用枪的必要性、合理性。比如辽宁盘锦

事件发生后，许多网友认为当事民警被浇了汽油、生
命面临威胁不算什么，甚至有网友评论: “警察就那

么脆弱? 拿点镰刀，拿点汽油，就吓得开枪……”也

有网友虽认可当时确实处于局面失控状态，但却推崇

警察可以不顾自身生死及时“阻止”。庆安火车站事

件中，民众质疑的也是警察怎么可以对一个拿着棍的

人开枪射击，而应该是勇敢扑上去赤手空拳搏斗才

对。因而在民众心目中，警察就应该是置生死于度

外、奋不顾身的光辉形象，面对违法的“人民”不应当

施以重手。
殊不知，“如果偏离中间路线，硬是要把自由、民

主这样的价值理念张扬到极致，或者就是要对政府抱

有最大善意的想象，可能又会重蹈政府责任两极化的

陷阱”。〔22〕243在资讯高度发达的今天，在朋友圈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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谣言漫天飞的时代，面对涉及警察用枪产生的公关危

机，一味地去维护警察“高大上”的形象不是正确的

应对之策，不如放下身段，用活生生的案例告诉百姓

人性化的警察真实形象，引导媒体、公众去多角度了

解、认识、认同警察执法，才能真正赢得公众对警察使

用枪支初衷的理解和信任。“行动胜于雄辩，如果公

众参与到具体的事例当中，那么肯定会产生一个相互

尊重和信任的善意和合作机制。”〔23〕167 － 177

鉴于应对信息公开当中存在的诸多不作为，警察

部门需要建立相对专业的危机公关处理团队，做好包

括临场用枪危机事件的应对预案: ( 1) “对于公共危

机事件的处理，除了要本着迅速及时、坦诚公开的原

则之外，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把准民心之脉，

知道公众的负面情绪是针对着什么，所谓危机沟通其

实就是要处理人的情感。否则，把错了脉、开错了方，

所采取的措施再及时、再努力，可能都会起不到作用，

甚至适得其反。”〔24〕177 ( 2) 加强与媒体、民众的双向沟

通与交流，用多元化的方式，增加民众对警察用枪专

业标准的理解。警察用枪标准和掌握，是一种专业判

断，而普通老百姓对于用枪标准的理解，则属于大众

化的理解。二者之间因为身份差异、现场与非现场感

的差异、局内人与局外人的差异，因而必然会存在用

枪标准的理解和认知差异。对此，不应当简单迎合普

通大众的标准而改变警察用枪的专业标准，而应当增

强对于警察用枪紧迫性等专业标准的讲解，以提高普

通民众对于警察用枪专业标准的认知度和接受度。
( 3) 严格执行警察用枪事后监督程序。严格警察用

枪事后监督程序，不仅有助于加强警察内部的自我管

理和自我监督，同时，将警察用枪事后调查结果合理

公布于众也有助于增进公众对于用枪裁量权运用的

合法性的了解、理解、认同和接受。这样既可以消除

警察现场裁量用枪的后顾之忧，又可将警察用枪裁量

权置于公众监督之下，更有助于减少、降低甚至消除

警察用枪裁量权的谣言传播。通过个案点滴的信息

公开和传播，久之，还可以提升普通大众对于警察用

枪裁量权及其执法实践标准认知水平，反过来，这样

的认知不仅有助于促进公众对于警察用枪执法标准

的理解和认同，更有助于促进公众对于警察用枪法律

的遵守。

六、结语

警察用枪裁量权是法律赋予警察执法临场处置

的必备权力。警察特殊的履职场合决定了法律必须

赋予其合理的用枪裁量权，构建警察用枪的制度化保

障机制，消除警察履行用枪职权的后顾之忧。在制定

有关警察用枪自由裁量权的法律规范时，明确国家授

权立法模式下不同效力层级、不同立法形式中规则的

内容及效力结构，在可行性基础上尽量提升立法的层

级，以便与依法行政的总体要求相吻合。同时，在立

法框架内以技术性立法实现裁量权规则载体的多样

性，借鉴发达国家的标准化操作规程、指引，编制相关

手册、指南、实战教材，以可操作性条款来约束用枪裁

量权。而在具体的立法精神上，要尽可能审慎设定禁

止性规定，严格限定禁止性规定的突破程序和机制，

以缓解一线执法警察对法条主义、过度规则化的依赖

性，保障使用枪支的现场裁量权能用、敢用。同时，国

家应建立严格的事后监督、调查机制等监管制度，严

格的程序规范可以有效督促警察正确行使用裁量权，

也能促使某些警察丢掉试图违法违规使用枪支的侥

幸心理，保障警察用枪权真正服务于广大民众。此

外，警察机关应加强警察用枪的信息公开，提高与媒

体的沟通能力，将警察执法用枪置于公众和媒体的监

督之下，这样可以为警察用枪创造宽松的执法环境，

改变警察用枪备受质疑的不利局面，更有助于促进公

众对于警察用枪专业标准的理解，促进更多公民成为

警察用枪裁量权合法运用中的认同者、支持者和守法

者。
思考警察用枪裁量权问题，还需要注意的是，从

社会发展来看，社会分工日趋细化、专业化。“全日

制的职业、专业组织和伦理法规、包含深奥知识和技

能的知识体系、具有极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获
得国家特许的市场保护、高度自治”等，是“专业”具

有的几大基本属性。〔25〕社会分工是社会自发的而非

计划和理性设计的结果，社会分工细化也就意味着社

会日趋专业化。而专业的问题则应主要交给职业者

的职业规范和伦理去判断和处理。警察用枪裁量权

的运用就更多是一个专业问题，因而，警察用枪裁量

权问题的法理思考和程序规制的标准，应当更多建立

在专业基础上进行思考，而不应当主要站在大众视角

进行标准设定; 虽然大众的维度，是制度设计者不可

忽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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